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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本會推廣各項措施業兼具經驗傳承與技術輔導，除由所屬產業主管機關（單位）負責推

動外，並透過農業試驗改良場（所）提供栽培方面實質技術服務，及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在地農會之輔導一同提供協助。 

（二○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為避免辛苦耕作之農民成為「網路霸

凌」受害者，農委會應儘速成立專門團隊，加速對網路謠言的

反應，並要求網路警察追查謠言源頭進行提告等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99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3-491） 

丁委員就為避免辛苦耕作之農民成為「網路霸凌」受害者，農委會應儘速成立專門團隊，加

速對網路謠言的反應，並要求網路警察追查謠言源頭進行提告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

查復如下： 

一、針對網路謠言流傳，造成對農產品以訛傳訛不實報導，本會為讓消費者可以更直接、正確的取

得農產品食安訊息，特別將一般民眾容易誤解的問題蒐集、分類，列出常見的食安問答，並

於本會網站建立「農產品食安服務專區」。 

二、本專區集結所屬機關、各地試驗改良場所，超過百位專家學者的專業知識而成，主動將一般民

眾容易誤解的問題蒐集、解答、澄清外，並與相關單位及產業團體合作，導正不實報導，以

維護農產品正面形象。目前已蒐集 109 題，分為農糧、林、漁、畜 4 類呈現。民眾亦可於網

頁中提問，達到與民眾互動目的。 

三、專區同時具有分享功能，民眾可將所關心的問題利用臉書、Twitter、噗浪、Google 等社群網

路轉知朋友，以達到快速利用網路傳播的目的。 

四、本專區自本（104）年 4 月 30 日上線後，引起多家媒體重視並正面報導，除協助傳遞正確訊息

，破除網路謠言。民眾亦可利用網路詢問功能，提出相關問題，由各改良場、所專家答復以

化解民眾疑慮。 

五、本會亦積極應用農漁會電子看板、臉書粉絲專頁等方式主動提供民眾瞭解各種農業訊息，增加

正確資訊的傳播。 

六、對於類似網路謠言或對農產品之不實報導，未來如有新增案件，本會除立即澄清外，將視案件

內容及影響，要求網路警察協助追查謠言源頭進行提告。另將協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針對網路謠言規範媒體報導，應善盡查證責任，避免造成消費者恐慌及基層農民無辜

受害，維護產銷穩定。 

七、若有因網路與坊間不實報導致產業受損之團體規劃採取法律途徑以維護權益，本會亦可提供有

關法律之協助，以維護該項產業之形象與發展。 


